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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上海海顺新型药用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海顺新型药用包装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顺新材”、“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发行人申请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已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了《湖南启元律师事

务所关于上海海顺新型药用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湖南启元律师事务

所关于上海海顺新型药用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

上海海顺新型药用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现本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及时更新海顺新材在审再融资项目财报数据

的提醒要求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对在《法律意见书》签署日至《湖南启元律

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海顺新型药用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

之日期间，与本次发行有关事项进行了进一步核查，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所述的“补充期间”指《法律意见书》签署日至《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签署日。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是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有关内容的补充与调整，对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中未发生变化的事项、关系或简称，本所将不在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二）中重复描述、披露并发表法律意见。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另有

说明外，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作

出的声明及释义均适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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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为《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之补充文件，应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一起使用，如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内容有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为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仅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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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照法定程序获得发行人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有效批准，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

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

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的议案》《关于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等与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

的议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

发行的上述批准和授权尚在有效期内。发行人并未就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作出新的批准与授权，亦未撤销或更改已作出的批准与授权。 

二、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1、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工商登记事项

未发生变化。 

2、根据发行人的《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审慎核查，发行人为依法设立并有效

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不存在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

偿能力的情形，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终

止的情形。 

3、经核查，发行人股票目前仍然在深交所正常交易，不存在根据法律、行政法

规及《上市规则》规定的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发行人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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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 

1、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发行人实施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

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2、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本

次发行仍具备《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有关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实质条件。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发行人仍符合

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 

四、发行人的设立 

本所已在《律师工作报告》中详细披露了发行人设立及历史沿革相关事宜，本

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设立程序及所议事项符合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五、发行人的独立性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

之日，发行人在独立性方面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发行人具有独立完整的供应、生产、

销售系统，其资产完整，人员、财务和机构独立，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面向市场

独立自主经营的能力，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严重缺陷，发行人仍具备独立性。 

六、发行人的发起人和股东（追溯至实际控制人） 

根据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主

要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1 林武辉 29.98 58019499.00 43514624.00 9800000.00 

2 朱秀梅 16.65 32230408.00 24172806.00 0.00 

3 上海大甲企业管理服务 2.82 545500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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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中心（有限合伙） 

4 

上海常春藤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珠海金藤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92 3708281.00 0.00 0.00 

5 叶子勇 1.21 2350900.00 0.00 0.00 

6 

浙江银万斯特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银万全盈 2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0 1934259.00 0.00 0.00 

7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迎水泰顺 1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0.78 1501334.00 0.00 0.00 

8 王厚法 0.64 1236093.00 0.00 0.00 

9 彭铁缆 0.64 1236093.00 0.00 0.00 

10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0.64 1236093.00 0.00 0.00 

合计 56.28 108907960.00 67687430.00 9800000.00 

2、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七、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1、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 正文“七、发起人的股本及其演变”中详

细披露了发行人的发起人的股本及其演变情况。 

2、根据发行人的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不存

在股本设置和股权变动的情形，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六、发行人的发起人

和股东（追溯至实际控制人）”披露的股份质押外，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所持发行人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受到限制的其他情形，不存

在产权纠纷。 

八、发行人的业务 

1、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的经营

范围及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发生变化。 

2、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及子公司新增的药包材登记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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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利人 品种名称 登记号 

1、 石家庄中汇药品包装有限公司 药用儿童安全组合瓶盖 B20220000485 

2、 苏州海顺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药用铝箔 B20220000379 

3、 苏州海顺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贴剂、贴膏剂用涂二甲基硅油聚酯膜 B20220000388 

4、 苏州海顺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聚酯/聚酰胺/铝/聚丙烯口服液体药用

复合膜、袋 
B20220000397 

5、 苏州海顺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纸/聚酯/铝药用复合膜 B20220000399 

6、 苏州海顺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聚酰胺/铝/聚氯乙烯/聚乙烯吸湿型冷

冲压成型固体药 

用复合硬片 

B20220000515 

7、 浙江海顺新材料有限公司 
聚酰胺/铝/聚氯乙烯冷冲压成型固体

药用复合硬片  
B20220000338 

8、 浙江海顺新材料有限公司 药用铝箔 B20220000337 

补充期间，发行人的子公司苏州海顺申请了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展期，苏州海

顺现持有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发的（苏）XK16-204-01674《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许可项目为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等制品，有效期自 2022 年 8 月 24 日

至 2027 年 9 月 10 日。  

除上述药包材登记号及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变化外，发行人的其他业务资质和

经营认证未发生变化，发行人的具有经营相关业务所需的经营资质，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未在中国大陆以外投资设立子公司、

分公司开展业务经营。 

4、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为合法有效存续的

股份有限公司，其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其经营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不存在影响其持

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 关联方 

根据《公司法》《上市规则》并参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财

会[2006]3 号）关于关联方的规定，本所按照重要性、审慎性原则查验了发行人及其

他相关单位和个人提供的主要关联方资料。经核查，发行人目前的主要关联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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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 

（1）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如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六、发行人的发起人和股东（追溯至实际控制

人）”所述，补充期间，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为林武辉、朱秀梅。 

（2）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除林武辉、朱秀梅外，公司不存在其他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 

2、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审慎核查，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林武辉、朱秀梅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直接

或者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如下： 

上海大甲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林武辉持有 37.77%的财产份额，担

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类别 基本信息 

名称 上海大甲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75648428796 

住所 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三沙洪路 89号 3幢 271室(上海崇明供销经济开发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 林武辉 

注册资本 616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财务咨询，会务服务，公关活动策划，展

览展示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文化艺术交流与策划，广告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网页设计、制作，计算机软件开发，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家

用电器、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日用百货、办公用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

设备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成立日期 2010 年 11 月 24 日 

营业期限 2010 年 11 月 24 日至 2040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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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除林武辉、朱秀梅外，公司不存在其他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 

4、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体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正文之“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发行人现任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述。 

5、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控制的企业 

（1）经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审慎核查，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其他单位担任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的的情

况如下： 

姓名 公司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职务 

林武辉 董事长、总经理 
深圳市瑞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 

上海大甲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黄勤 董事、副总经理 上海久诚包装有限公司 监事 

庞云华 独立董事 上海力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夏宽云 独立董事 

上海树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宁波利安科技有限公司股份 董事 

上海会蛮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任职的，上述表格中不予统计。 

（2）经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审慎核查，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者间接控制、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公司职务 对外投资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投资比例 主营业务 

林武辉 
董事长、

总经理 

深圳市瑞图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593.1541

3 
14.50% 

生物医疗电子仪器、配套试

剂及软件研发、生产、销售

及信息咨询 

https://www.qcc.com/firm/0083f414fb8db2f0cfdfdb8ec97e97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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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公司职务 对外投资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投资比例 主营业务 

广东通鑫起重机科技有限公

司 
1,000 31% 

起重机械设备及节能设备

的研发、生产、销售 

上海大甲企业管理服务中心

（有限合伙） 
616 37.77% 企业管理咨询 

庞云华 独立董事 
上海力鼎会计师事务所（普

通合伙） 
10 70% 

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

计报告等审计业务 

夏宽云 独立董事 

上海树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00 45.45%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

管理咨询，财务咨询 

宁波众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220 18.92% 股权投资业务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云玺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000 
间接持股

4.78% 
股权投资业务 

宁波树磊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000 

间接持股
0.545% 

股权投资业务 

上海会蛮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2,805.64 21.65% 

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

询等 

宁波聚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000 

间接持股
0.49% 

股权投资业务 

青岛树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400 

间接持股
0.57% 

股权投资业务 

青岛树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000 

间接持股
9.09% 

股权投资业务 

青岛树恒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000 

间接持股
9.09% 

股权投资业务 

青岛树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000 

间接持股
9.09% 

股权投资业务 

陈平 副总经理 威海园通快递有限公司 50 80% 小件快递包裹寄送 

6、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以及发行人的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属于发行人的关联自然人，包括配偶、父母

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年满十八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

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 

7、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

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除林武辉、朱秀梅外，公司不存在其他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自然人股东。 

8、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或担任董事、

http://122.96.62.234/Wind.WFC.Enterprise.Web/PC.Front/Company/Company.html?companyid=&companycode=1004039615&from=external_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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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 

序号 关联方 
持股比

例（%） 
关联关系 

1 
上海可均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100 发行人董事长林武辉父母控制的其他企业 

2 上海松森特殊金属有限公司 37 
发行人董事长林武辉父亲担任法人代表及董

事长的其他企业 

3 威海园通快递有限公司 20 
发行人副总经理陈平弟弟担任执行董事的其

他企业 

4 上海泰阁发动机成套有限公司 20 
发行人独立董事马石泓配偶持股，父亲担任

执行董事的其他企业 

5 江苏世新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47.42 发行人独立董事马石泓配偶控制的其他企业 

6 隆律（上海）投资管理中心 100 发行人独立董事马石泓父亲控制的其他企业 

7 
鹰捉（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80 发行人独立董事马石泓母亲控制的其他企业 

8 扬州福达道路设施有限公司 87.88 
发行人独立董事马石泓配偶的父亲控制的其

他企业 

9、其他关联方 

序号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企业关系 

1 上海久诚包装有限公司 联营公司 

2 多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多凌药包的参股股东 

3 嘉兴多凌服饰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多凌药包的参股股东多凌控股控制的公

司 

4 石家庄唐正模具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石家庄中汇的联营公司 

5 
嘉兴市多凌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控股子公司多凌药包的参股股东多凌控股控制的企

业 

6 
西藏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林武辉、朱秀梅曾合计持股 100%的企业，2021 年 8

月注销 

（二） 关联交易 

根据《2022 年半年度报告》《2021 年度审计报告》《2020 年度审计报告》《2019

年度审计报告》，发起人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包括： 

（一）经常性关联交易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https://www.qcc.com/firm/28bcdf500490d99d090eb517bdd98b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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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

容 

2022年 1-6

月 

2021 年

度 
2020 年度 

2019 年

度 

嘉兴多凌服饰有限公司 电费 307.95 499.73 433.07 426.99 

石家庄唐正模具有限公

司 

采购模具及

备品备件 
- 28.26 70.98 51.39 

石家庄唐正模具有限公

司 

接受维修服

务 
- 14.98 13.03 2.50 

上海久诚包装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0.85 11.59 0.00 0.00 

嘉兴市多凌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物业管理 3.97 8.89 0.00 0.00 

合计 322.77 563.45 517.08 480.88 

嘉兴多凌服饰有限公司为多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多凌控股为发行人

子公司多凌药包之少数股东，拥有多凌工业园区内厂房、仓库等场所。发行人子公

司多凌药包因企业生产租用多凌控股的办公楼及厂房，电费由多凌控股每月代缴。

嘉兴多凌每月向多凌控股支付后者实际代缴的电费，再从多凌药包收取按照实际使

用情况多凌药包应分摊的电费。 

2）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2年 1-6月 2021 年度 
2020 年

度 

2019 年

度 

上海久诚包装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4.57 280.81 963.84 285.98 

石家庄唐正模具有限公

司 
水电费 - 0.00 0.00 6.95 

合计 4.57 280.81 963.84 292.94 

公司与上海久诚的关联交易内容系子公司苏州海顺向后者销售自产 PE。2020

年度，公司与上海久诚关联交易金额上升较多，主要系后者当期对 PE 需求提升所

致。2021 年度，随着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发行人对 PE 的需求提升，因此减少了自

产 PE 的对外销售。公司销售给上海久诚的相关产品价格根据市场同类产品价格确

定，定价公允。 

2、关联担保 

根据天健出具的 2019-2021 年度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

未发生关联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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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联租赁情况 

1) 承租情况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22年

1-6月 

2021 年

度 

2020 年

度 

2019 年

度 

多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租赁办公楼及厂房 148.49 293.84 293.84  324.30  

林武辉 租赁办公楼 27.50 55.00 55.00  55.00 

合计 175.99 348.84 348.84 379.30 

2) 出租情况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度 

2020 年

度 

2019 年

度 

石家庄唐正模具有限公司 租赁办公楼及厂房 - 0.00 9.18 9.18 

发行人子公司多凌药包因企业生产经营需要，租用多凌控股的办公楼及厂房；

发行人因办公需要，租用林武辉先生所有的上海市闵行区虹桥天街办公室作为公司

办公场所。 

4、关联方余额情况 

根据天健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报告期内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如下所示： 

1) 应收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账面余额 

2022 年 1-6 月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应收账款 

上海久诚包装有限公司 - 31.51 76.86 320.86 

石家庄唐正模具有限公司 - 0.00 17.32 0 

预付款项 

嘉兴多凌服饰有限公司 - 10.33 0.00 0.00 

石家庄唐正模具有限公司 - 0.00 5.31 53.34 

小 计 - 41.84 99.49 374.20 

2) 应付项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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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关联方 
账面余额 

2022 年 1-6 月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应付账款 

嘉兴多凌服饰有限公司 22.13 0.00 74.26 273.40 

多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0.00 0.00 0.00 186.78 

其他应付

款 

多凌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0.00 0.31 0.00 0.00 

小计 22.13 0.31 74.26 460.19 

 

3）预收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名称 2022年 1-6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预收账款 上海久诚包装有限公司 1.18 - - - 

5、关联交易情况说明  

公司的上述关联采购和关联销售，定价均按照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格公

允合理，未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均无实质影响。 

6、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 1-6 月公司向关键管理人员支付的报酬总

额分别为 330.23 万元、337.89 万元、463.86、189.45 万元。 

（二）偶发性关联交易 

（1）关联方资金拆借 

2019 年度，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拆借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拆出方 关联方 期初余额 本期拆出金额 本期拆入金额 期末余额 

发行人 嘉兴多凌 1,000.00 - 1,000.00 - 

发行人 多凌控股 539.95 - 539.95 - 

2020 年度、2021 年度与 2022 年 1-6 月，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无资金拆借。 

（2）关联股权转让 

公司股东大会于 2019 年 1 月同意收购上海久诚包装有限公司 43.015%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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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上海久诚包装有限公司出资 21,507.50 万元人民币。因林武辉先生持有久诚包装

4.75%的股权，为久诚包装股东之一，暨本次交易对手方之一，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收购股权款已全部支付。 

（三） 发行人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经核查，发行人《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中规定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对关联交易的审议权限、

决策程序以及关联方回避等公允决策的程序未发生变化。 

（四） 同业竞争 

经核查，发行人的同业竞争情况未发生变化，且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已承诺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潜在同业竞争，该等承诺真实、有效，具有法律效力。 

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不动产权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产权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及子公司不

存在新增的不动产权。 

（二）商标权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产权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及子公司不

存在新增的商标。 

（三）专利权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对发行人及子公司专

利情况进行网上检索，补充期间，发行人及子公司新增 4 项实用新型专利，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专利权人 专利名称 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 
取得方

式 

他项权

利 

1.  苏州海顺 
一种用于药品包装的

双层包装装置 
实用新型 2021222958511 2021.09.18 

原始取

得 
无 

2.  
石家庄中

汇 

一种顶出式铝塑组合

盖 
实用新型 2022202089965 2022.01.25 

原始取

得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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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石家庄中

汇 

一种多腔室防潮药品

包装瓶 
实用新型 2022202089306 2022.01.25 

原始取

得 
无 

4.  
石家庄中

汇 
一种快拆塑料药瓶 实用新型 202220208891X 2022.01.25 

原始取

得 
无 

（四）在建工程 

根据发行人《2022 年半年度报告》，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

子公司拥有的在建工程余额为 46,641.86 万元。 

（五）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发行人《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审慎核查，截

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 34,262.92 万元，包括房屋及建

筑物、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电子设备及其他，其中房屋及建筑物为 15,354.76 万

元、机器设备为 15,900.34 万元、运输工具为 211.23 万元、电子设备为 1,598.38 万

元，其他设备为 1,198.18 万元。 

（六）租赁的房屋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租赁合同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及

子公司新增租赁房产共计 2 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承租

方 
出租方 租赁地点 

租赁面

积（㎡） 
租赁用途 租赁期限 

1 
海顺 

医材 

上海乘屹机器

人有限公司 

松江区张泾路885号

2 号楼 8603 室 
135.00 办公 

2022.07.01-

2022.09.30 

2 
发行

人 
林武辉 

上海市闵行区申滨

南路 938 号 G 栋 508

室 

339.45 办公 
2022.09.05-

2023.12.31 

（七）对外投资权益及分支机构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

《律师工作报告》附件六披露的子公司未发生变化。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发行人合法拥

有其主要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除《律师工作报告》

披露的情形外，发行人主要经营性财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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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存在被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司法强制措施的情形。 

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发行人的重大合同之债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重大合同”是指公司及其子公司已签署、尚未执

行完毕、将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合同。根据

上述标准，经发行人确认的重大合同如下： 

1、对外担保合同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审慎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及子公司新增 2

项保证合同，具体如下： 

序号 保证人 债权人 发放日期 到期日期 
金额 

（万元） 

1.  海顺新材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河北省分行 
2022.05.10 2023.05.10 1000.00 

2.  海顺新材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石家庄分行 
2022.06.30 2023.12.10 2000.00 

2、借款合同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补充期间，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新增 2 项借款合同，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借款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贷款银行全称 
贷款金额 

（万元） 

借款起止日

期 

担保 

方式 

1.  石家庄中汇 Z2205LN1563442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河北省分行 
1000.00 

2022.05.10-2

023.05.10 
保证 

2.  石家庄中汇 

2022 信银石人民币流

动资金贷款合同（1.0

版，2021 年）字第

094803 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石家庄分行 
1000.00 

2022.06.30-2

023.06.29 
保证 

3、日常经营中的重大合同 

（1）重大采购合同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子公司的正在履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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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万以上的重大采购合同如下：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商品 

合同金额 

（万元） 

合同签订/

生效日期 

1  江苏中基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铝塑膜 框架合同 2022/2/9 

2  江苏中基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铝塑膜 框架合同 2022/4/14 

3  烟台东海铝箔有限公司 铝塑膜 框架合同 2022/4/14 

4  晓星化纤（嘉兴）有限公司 尼龙膜 367.50  2022/6/7 

5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聚酰胺 150.30  2022/1/5 

6  无锡宏义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PVC 透明膜 135.73  2022/4/2 

7  南京涵塑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PVC 透明膜 111.54  2022/6/17 

8  无锡宏义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PVC 透明膜 102.00  2022/4/15 

（2）重大销售合同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子公司的正在履行的

100 万以上的重大销售合同的情况如下： 

序

号 
客户名称 销售商品 

合同金额

（万元） 

合同签订日

期 

1  云南白药集团有限公司 热带铝等 年度合同 2022/1/1 

2  武汉联合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冷铝 年度合同 2022/3/1 

3  昆明积大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聚酰胺等 年度合同 2022/1/1 

4  石家庄欧意和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聚酰胺、铝、聚氯乙烯冷冲压 年度合同 2022/4/1 

5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南京顺欣制药

有限公司 
聚酰胺、铝、聚氯乙烯冷冲压 年度合同 2022/1/1 

6  深圳麦克尔科技有限公司 阿克拉 年度合同 2022/7/9 

7  山东凤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聚酰胺 343.00 2021/11/30 

8  瑞安市天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聚氯乙烯等 201.47 2022/4/15 

9  黄山华屹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PPP 条母卷 184.00 2022/6/24 

10  超力包装（苏州）有限公司 共挤膜 164.79 2022/3/11 

11  卫材（中国）药业有限公司 聚氯乙烯硬片 117.70 2022/5/17 

4、重大关联交易合同 

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九、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之（二）关联交易”部分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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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重大合同或协议的形式

和内容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不存在纠纷。 

（二）发行人的重大侵权之债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的《审计报告》以及本所律师审慎核查，补充期间，

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

重大侵权之债。 

（三）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担保和债权债务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审慎核查，除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之“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之（二）关联交易”中披露的关联交易外，补

充期间，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提供担保的情

况。 

（四）发行人其他应收、应付款 

根据发行人《2022 年半年度报告》，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的其他应

收款为 2,019.44 万元，其他应付款为 1,232.38 万元（合并报表数）。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补充期间，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

款系发行人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或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有关，合法、有效。 

十二、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1、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不存在合并、分

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等情形。 

2、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不存在重大资产

收购或出售行为。 

3、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不存在拟进行的重

大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等行为。 

十三、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不存在修改《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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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十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1、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的组织机构未发生变化。 

2、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未对其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进行修改。 

3、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召开过 3 次董事会、3 次监事会。经本

所律师核查上述会议的会议通知、会议议案、表决情况和会议记录等相关文件，本

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董事会、监事会会议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均合法、合

规、真实、有效，并履行了披露义务。 

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1、现任董事 

发行人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 名。现任非独立董事分别为林

武辉、朱秀梅、林秀清、黄勤，现任独立董事分别为庞云华、马石泓、夏宽云。其

中武辉、朱秀梅、林秀清、黄勤、庞云华、夏宽云均由发行人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马石泓由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发行人现任董事长为林武辉，由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 

2、现任监事 

发行人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现任监事分别为顾健、李志强、孙英，监事会

主席为顾健，职工代表监事为孙英。其中李志强由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顾健由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孙英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3、现任高级管理人员 

发行人现任高级管理人员具体如下：总经理为林武辉，副总经理为黄勤、陈平、

李俊，财务负责人为倪海龙，同时，董事会秘书为杨高锋。其中李俊、陈平、黄勤、

倪海龙由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杨高锋由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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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经本所律师审慎核查，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上述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具备相应的任职资格。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及公司确认，补充期间，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未发生变化。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及公司确认，补充期间，发行人的独立董事未发生变化。 

十六、发行人的税务 

（一）发行人目前适用的主要税种及税率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执行的主要税种和税率未发生变化，发行

人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发行人享受的主要税收优惠及其合法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子公司苏州海顺仍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等税

收优惠，所享受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三）发行人依法纳税情况 

1、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纳税申报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不

存在重大税务违法行为。 

2、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不存在被税务主管部门处罚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补充期间，发行人依法纳税，不存在可能对发行人日常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税务违法违规情形。 

（四）发行人享受的政府补助 

根据发行人《2022 年半年度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2022 年 1-6 月

享受的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为 441.85 万元。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享受的上述财政补贴政策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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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有效。 

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1、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纠纷及其他环境违法行为，

亦未受到环保主管部门的处罚。 

2、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市场监督行政管理方面的有关法律法规而

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3、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产品质量与技术监督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

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 

十八、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 

本所律师已在《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了发行人的前次及本次募集资金的运用

情况。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前次及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运用情况未

发生变化。 

十九、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

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与《2022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主营业务一致，未发生变化。 

二十、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审慎核查，除《律师工作报告》

披露的情形外，补充期间，发行人不存在新增的行政处罚。 

（二）根据发行人所在地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及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

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信息检索，除《律师工作报告》披露的情形外，补充期间，

发行人及其合并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不存在新增的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

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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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

之日，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主要股东、董事长、总经理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

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二十一、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有关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尚需深交所审核同意并报中国证监会履行发行

注册程序。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二）一式陆份，本所留存壹份，其余伍份交发行人，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以下无正文，下页为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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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海顺新型药用包装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签字盖章页）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经办律师：               

丁少波                                  彭  龙 

                                         

经办律师：               

                                               傅怡堃    

         

经办律师：               

                                               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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